X = VA RN b A D A PR
114# & & f§ 5 %5605

w2

FHRAL TR F REFHIZ R R SREF RADF (1144’E B
i 3%10329%%) s FIARL B G B AERILE T B M)A

BN
MELEEDT F2d LA ~RELBPBHEES £33 B 0L 64
@ o R R WHTIET o ek PP £ RTE R AT

N ifijaﬂti-’?;%}ﬁ;}%\ﬁ{éﬁ—zcjé =i v]:ﬁb.g A2r 2 2 2o

EJ‘VF
e ) cBHRIATA L IR MBEN ARG
Z_pw o
S LR TR EETAIER > S ARMI08E R EF 5 6455
PP PATT e 2 ARI09E27 26p B
PEDY 9P iy RIS

AR A s 0 B AR 722

s G F Rk A AR T £ BNbER L B A
A2 %k G RP e FRARE T AL
i T2 F et 5 T

5= e % &4k
1
=



ECBTHMAR SERER R AL AE A T RUT
- v L E kRS *“Ey_‘” S 1 izf%"—’%*"’f ““#ffﬁﬁ-ﬁﬁﬂ
heRTECE B s 85 =3 “\W'\é{i,ﬁﬁ; 7}% %
ti’ﬁﬁ*%fn%ﬁﬂhfu%%ﬂiﬁﬁl ‘*%4‘
1 s BARNMI0TER EF F 51865242 il 7k 2o

SRR FESFEGAA R HEHNRP RS FHRER
’éi NP G2 HA G e T A R R AT s
tE = H -+ 2 4?%3@?5?1"—1 Adg s RE R J'lf:/’t'%@ﬂ' Ao

EFART  TRIFHEBMIAFVELRL > X2
SE S HEERIE AR DR AR LT Al 2

gﬁﬁoyigﬁﬁ%%%$$%4ﬁii%$’EW$%
B2 ®TAR > S ¥ TF 14 KE R L AR
Bk FF RGhod 2 Ao 20| ’Tﬁ‘fr’;ﬁi‘wf

ELs
/w,
e

Se
E
\

|

2 3T EARE o
o~ RAFE R R 44905 5 278 ~ % 4040E % 278 > 10U A KL
)f@ﬂlj—&r 1 = o

}~4

vhe7 PR Fp e Ead L pAz20p poo M F R P T
d oo NP A ‘ﬁ'( /l‘iﬁ'\>
ARERBET L AAE A4 BT SEH IR TR -
¥ F % B 114 =& 9 ! 30 2

MNEF - E F OFAEW
M rAEMERAER o
'%7%iﬂ%%*ﬁﬁéwﬁmmwﬁéﬁgﬁmjﬁ%%,j@;
Aot BRI o H R Anif b 3RIEd F o BT PR R B R 1220p
W@%hﬁﬁ@ 2 (R SFEAZAEMER) T2 p

Eiéﬁﬂ?a%E%ﬁuﬁﬁwﬂiiﬁwdzizﬂﬁﬁﬁﬁo
P = EN 7] 114« 9 3 30 2

SES LS RIS



gm&z@%paéwA@$@wﬁ@me T Y

MEARIFN 5= > A HIRIF2Z F FEL AR ;%—7 MEEE R o~ %
A e A H Ofiﬁﬁé‘,*ﬁ;’l?ﬁ%‘ﬁﬁﬁi%?g .E‘fl_\*’/:\ﬁv%xa
GHM G LT yRd 3 Ao
FWW%*ﬂ’ﬁEﬁﬁ‘m(ﬁ)ﬁ&gA%%% 45

ERRAFBEGT ELEFTARTE TR

EFRITREA G AN 2 - K o R3E T RS R

S 1

:q

2
Ez2 P = NHEEE L2 B oo

ECFIRT R () FREFRBEE DS AR
s T ENNL P

b
i
mj



(4

ERPIEBITRETHREELTT
114 & 3 $103295%
4 2 mEE 7 44k (E00E0?00P 2 )
iy B OOMOO000% 0055
(RY % 2230000000

B & £ &2 u- $El 0 20000000005
Jﬂﬁ%ﬂiﬁﬁﬁﬁﬂé%&’9§ﬁ§ﬁ$,wﬁﬁ£“
o WHE R TR R BRI ATRIEES ST

B3 EF
- HMALLEEA S FRMEE b p o B - A E L2
B e Sk DY FERED v ERBEY GRS
(THERES ) 3B ARY » GEIREBE D2 EEF ]
FE k& BT AR RAR S AT A e & i
WY B2k (THAERES) FHEHC SRS
H3pchfes P r stz EA R p I AP e B A2 A

pijud

B2 RETARE-RFEEARBIITELT LR
MR MRz A Y > LA G ARG R L AR
PR ZARTREE AP BT AT F IR B £ e 2
7%%&14@?;2%§%§‘@r&ﬁ54ﬁ SO
FPEGHEM A2 A o REE I g i S 2 PR
BAD AREERES S B ARY cEMABERD AN

FoFEZBMUE ERESS AR 2 R AR
ETII60 B E PP DIE Ao KP4 DR #el
Be 2 debtd - T ARt 0 R AT F R - AR E
WAL A2 AP d s R LN A it RS 2
IR A L L2 A o m R s E -&r"‘ﬂfz — ¥R $]§¢ﬂ’§ 5

A RE o FRE B B At A - T bR S 4R AR
TR 2 A ,—mkyﬁpfﬁﬁz‘ﬁ;¢¢94>w§%?w
AAFEEARY - SR M HMLineF BRI L HEFET - 2

£mA



% \géf/;;’;‘z:\@ﬁ%~ FARFT R AR S BRRE S TR S
;g;,%:»;;' PaHRAY MR R EZ ZRAE AET v
ST ZGERT R EET R AP A R H g i H
ﬁéfiﬁﬁd’ﬁ FRAT A R A4 A Z Ao 2038 (43R5
;%%ﬁ*) 2w o fRERFTEA B HL YRR
B F)dm f g o
CREERET PR T HAE S E 2 AR E A
Bk E ST OB EEE Y SRR Y SR REZ 2
BALE D 51 ERLABE S HFL -
FE-;P%» TSk iE
NS EDLE RN T
(—)? A B ETD L %f’%’bﬁfﬁgﬁﬁfﬁiﬁ:i (A2 A EBEFE
T2 IEFERERY LA R Y Lz AT 13& T [T
BELE) AR RFETE R R R
Rl & s @R 2 5 P B B A S P FINE R R SRR
A B RS A - BT R 2 2 BT RAR S
Pl kY b et () R EE

o
PEH I EpR et REIEHHE S UFETFIH

v

EFw PRI NP EERPBUA AL B (L2 PR
T2 L& FERRMS - A h ~E N #113272 189 3
BEE) A APRTHIGT S PEAFHEER P
BRI S Sd A WEEE R P N E R R TR R
Mt s E - SRELlTT ARE S L BERA S AT
FER R % - A N E R TR I %*5’"<HF§“F i T
Rt~ £ #%w%%ﬁﬁﬁ“

Eﬁﬁ%kﬁﬁiﬁéﬂzghﬁﬁh%ﬁﬁ7 GEEE

K2 FEFD SO E R L PF A R F RN 1138 T 230

Ei%);%ﬁAﬁﬁéﬁﬁﬁ%xi%Lﬂ@ HEE R

CEFLEE R A R R A PN E R R S

B RS A - BRI £RtR S 2 B RAR

-]



PR PO E R R B A B F R TR () AR
H oRBEiffkdtesrd ~ LILIFHE 2T HFET § T RS
2 ERBEE B RE E o

L or 4 2730 9 ERBHA A2 i (LErtd s
;{ir‘si’aﬁ FOREZ R B LA R E R R TII3ET? 26 3
HEEr) s LA S ;{ﬁiljg%gﬁ,‘ ERALGFHEHER P W
BB SRR EERE S Wﬂmgﬂ%ﬁf%
AEREEE A BRI S RES 2 BFRL B
2D FCE RN LA hERRNTE (o) BEEEP E

CRILIESE AR E T I QR A ERB I L
FEZ o

BE)EFA T AR ERBUD AP kit (RE3FAI A
Frod P P FTRPE R L FRA X BN ]113277 28D
BEB) 2R A AR TR B TR
=+

=5

W AR BN P N E LR R R B AR

Brdk o Htdo- BE1TT ARIE S 2 BERAL A9 B K

R i SR %‘/“\“"“LD» ( @) Lx "“quﬁ N
E

.
YN

AN

:H:

NL2FARA P2 ERSUAF P2 Bk (RLFAEA
P2 AP FTRERE Y LA b A - R #r]138 T2 23
PELE) [ L LE AR SR TR S
E/ — F\ J}/’t %K ﬁrﬂ:(‘%‘ F \:F: ;;;@ 'gl’ 6—31 K &’_Z\ 4 IT T~ = ‘ﬁn%’sz
SR R FRTE S 2 BF AR A AT K RrE R
— R () R EEPE - XL
kP%%Hﬁﬁﬁ%%ﬁﬁ}a“o

(B2 37 A ik 2300 2 RN A P2 BiF (L4374 ik
2 AT SO E R R KA Rk 97113282 Hp B
ﬁ{&),«%Aﬂﬁiﬁﬁﬁ%i$%ﬁﬁﬁﬁi¥mﬁ

B L BE AR R RR A P SN E S F TR
B RS A - L2 3T AR S 2 B RAR

%’

=

"
St
mi



M AP it (2354 M7

e Ae 8 13T 1T 3
AEEr) AR A T R T3 ERAFEEL L P D
2R - £ %@%ﬂwéﬂ,wﬂ RETLF R TR B
MEdrd 5 WA - BELIUTT AR S 2L B R S FHF]T
FCRrE R P e R Ar B ()
WERRF i ~ XEIFHE - LFETHIRSL - &
R B4R E * o

N2 r A B2 0 P2 ERPUNEPF2 B (L2HFAE
PEE Y ZFVET PR E B R AMLA B AR AT E T 18

PRALE) AP EEE Y QI %x@ﬁ%“f

FEEAA s FPREA T ERAp R NN E R R T
Foiwed B R e L S A - L3N £ R 2 BT RAR
CFE T RO E R R A ALA B MR TR () R
PEH S RILLR P A o RILIERE S AR E T G R
ENEAE

LIRSS S e

Sy

ZHMA AR R (RE74 A
P A R P BRI ATII3E T 250
aiﬁ);4%Aﬁ,§x1%%1@'ﬁﬁ@@i%m@

BRSPS A WEEE R PN E R R T HRA

(F)& 37 4 AL 23 2 gk%%ﬂﬁﬁ7wﬁ(i4%4m
Qii%ﬂﬁﬂ%§%%N B B g i ar]113E T2 TP ~ 8
Bxﬂaﬂﬁ%&>'4%4mm L TIRE R e R AT
B PRl s SRR R A P FRE

CASS



FEFREAEREEL S - RE3TT AR S 2B

(KR S JTIfT§;?5+ﬂ: NG A By B e () IR
r/i)&pg_%i\'—- E‘—’_/%___" bz\“/’g;%‘%djg’.’"ﬁ;{;%ﬁ

C R $ﬁ%ﬁ%ﬁ%ﬁﬁ$ﬁi
DEFAFRENTZERBUAN AP 2 Bk (LLFAGHR
22 AT J}zfj—éﬁiﬂa 7‘\"{\?&\ fa F74 y"iﬂ\:" Sr113E T2 31p 3
Ei%) ;3 ’rF/\ iF’ % %@K%ﬁf‘]’vr’é‘rﬁ;}
ﬁ*?ﬁ mgﬁ%ﬁﬁ'ﬁﬁ%ﬁ“ﬁa;ﬁa—%%3
& 22 B FHRAR G RTA T R E R R Ao BATA
pa:l "4-’7—“F]’§E Ny :_é#,*.;zc_ ER o FIN iﬂl

=

i
=

LT TR AE

D %fb.ﬁﬁfsg?ggf%f it <;Lﬁ A g;_@
Bdh LA B Ly i 13#T70 23P B
Ei&)§%ﬁ&%@ﬂﬁ}w%iﬁ%mm—ﬁﬁ~%b
AP o AT SR S A BB ,p\f(ﬁﬁﬁfﬁ%‘ﬁg’r
Hoeia B R st A E%Aw%¢@% 2_ 1 7 AR
; By J’J:F‘Tﬁg’l’?»ﬁvis L B LR A er s () FR2
PEH S RILLR P A o RILIERE S AR E T G R
«$‘¢@wﬁ% NS

(Bl - #rm AftE = 2 B S A AFTHRFL i P imo

EHLmEENAFRRF TARF2Z B (L AF114757 16
PR A4k )

B AF#2F106F R @
it 22 IR107TE B S

JaNY
1.\.\
N
—
=
4
'c‘_\ .
) N
3
%
“} Wi

FF124T45 42373 439
F %1865z o AL &

\ﬂ’\- n\\“I
i\
&J\
5

SR TR R R
Hwé%m+lmwﬁafé@ééﬁggﬁ,ﬁé%ﬁéi
B2 gy MRSV A2 NR LR o TR
*ﬁﬁ%‘i ’ "i’%ﬂ,“ri?’f : gjigugtiuﬁizlj,’gﬁi-’g %‘r]:\ ; ’
BLSEErTRE T R A S FET Y B E PN
FEEF TR 0 REB I GaM R ENFT2Z A RN RS2
L m W52 F 2 R2ZBIENRFFAL[E R

$N\R



v it AW )% AN ﬂzw F5 7 54 Bl
il

11 iE 113iﬁ11“ SOEI*Q??’P’ poe

PEiT o [RIB T w2 k@42 %10iF2.2 A3 1 pF

» WHI AR 52218 AR IERA IR 22 F B 1 0 &
FAIRARELZA A ARITEFVRZEA S Bk A
;;¢££w RoB 1§9“ | pFE o

Efsdors » Gl EBF 42 $225 %378 5252 21 § 12
E}Qf“f‘fi@{‘ )J—‘1]§;|/P$]§;¢+E %1347§?§E£¥;°E§F
LML TR T ﬁFZ 2% % 3390F % 178 2T 0 O bk -
Tk gt £ 2 %1ﬁréﬁﬁrri’%%$ﬁ
’ﬁﬁ?@a%ﬁég’ﬁ VIR Aot e e B 0 T gk
EARIFZINA 0 B G- (TR L2 SRS M G
%\%'J_P Zo— % o B EamFhARIFLS 2Z97F 0 £ 4 5 A AR
):f@/,, » Bk L TP o

S ERAE R F2DIESIEEA ST

L

i

v ke

B

-_\

LBk
£ 2 B 4 & T 1 22
w % F

NN

g

J+
Al
‘g.

AEDTAFEPER AR

: w7 OME &

AN -

S8 £ R 5L
1 | EspEaFReGAad 000-000000000000
2 |RF¥EFERFERFT AP 000-000000000000
3 SR REAFRGF AP 000-000000000000




PRI RAER a2 | 000-000000000000

e~ bR
A FEISE K PR LR T ’
EFET s 113# 7% 17p 13pF325 3% |18 ~
A 113# 7% 17Tp 12FF42~ 3% |18 ~ ,

B/ f, —
SRR B A 113ET 18P 11104 37 (108 ~ ;;%&1
T ]%?( - 113#7% 17p 13pF31 4 3% |18 7000~
3 ARAT 113& 72 17p 1334~ 3 |25 3000~
EAF [FFORE |113ET? 16p 11494 3% (108 ~ & -
L |EFewm |[113£70 160 13243 |5F ~ K
Bk £

R |113&77 15p 10p31 43 |5 ~

113&72 17p 10p=84 3% |7200~
M7 E | £8F R [113877 17p 11484 3% (185000~
113# 77 17p 12p542~ 3% (185000~

B g\ —
Ep5E 0 | BB AL 113270 170 95343 |5 ~ ;%
Hha s 113277 16p 11/394 25 |35 =~ '
C |geng [113#70 160 9pEA6A 3 |3F A
AL 2 - ;
113272 16p 9pE484 25 |35 =
Mk |BpAL|113ET70 170 1IpFlA 3 |35 ~
, “ﬁ {(\ _
2R [ FRL 113877 17p OB9A % |20 ~
FRA (KT P OREQA oF 7 5d

50

B oo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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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金簡字第560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志嘉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10329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陳志嘉無正當理由交付、提供金融機構帳戶合計3個以上予他人使用，累犯，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證據部分另補充：被告陳志嘉於本院審理中之自白。
二、被告前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經本院以108年度聲字第645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7月確定，於民國109年2月26日假釋，同年5月9日保護管束期滿，假釋未經撤銷，其未執行之刑以已執行論，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其於5年內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法官審酌被告已有累犯外之多次犯罪紀錄，顯見品行不佳，對刑罰之反應力薄弱，欠缺法治觀念，惡習積重難改，如不加重其刑，難認具有矯治效果，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及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加重其刑。惟被告係幫助犯，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減輕其刑。又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自白犯罪，且無證據足認有犯罪所得，應依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減輕其刑，並遞減輕之。被告之刑有前揭加重及減輕事由，應先加後減之。
三、法官審酌被告為高職畢業、具正常智識之成年人，且政府近一、二十年來致力於查辦詐欺集團，媒體亦經常報導查獲國內外詐欺集團、機房及無辜民眾受騙上當、積蓄遭騙等情事，被告又曾於106年間，因提供其臺灣銀行帳戶予陌生人士使用，經本院以107年度易字第186號判決判處罪刑確定，既已因相同行徑經歷偵審程序，理當對於國內現今詐騙案件層出不窮之情形有所認知，詎被告竟仍再次將4家金融機構帳戶提款卡及密碼提供他人使用，致悉數用以詐騙他人，使無辜民眾受害，並使詐欺集團成員得以隱身幕後，貪享不法所得，影響金融交易秩序，並增加執法機關查緝之困難，理當譴責。另考量被告未能賠償被害人損失之情節，自陳高職畢業之教育程度，已婚，育有1女，從事臨時工之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爰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明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王元郁偵查起訴，檢察官翁誌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梁義順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陳文俊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1項至第3項
任何人不得將自己或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向提供虛擬資產服務或第三方支付服務之事業或人員申請之帳號交付、提供予他人使用。但符合一般商業、金融交易習慣，或基於親友間信賴關係或其他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
違反前項規定者，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機關裁處告誡。經裁處告誡後逾五年再違反前項規定者，亦同。
違反第1項規定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期約或收受對價而犯之。
　二、交付、提供之帳戶或帳號合計三個以上。
　三、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機關依前項或第4項規定裁處後，五年以內再犯。
==========強制換頁==========
附件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10329號
　　被　　　告　陳志嘉　男　44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彰化縣○○鄉○○路000巷00號
　　　　　　　　　　　　（現另案在法務部○○○○○○○執　　　　　　　　　　　　 行中）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志嘉為成年人，高職畢業，身心正常，具備一般成年人之智識與社會經驗；且曾因提供自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下稱金融帳戶）予他人使用，經法院依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判處洗錢罪刑確定，是其生活在現今充斥以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下稱金融帳戶）實施詐騙犯罪之環境，對於政府極力且不斷宣導民眾切勿任意將自己或他人之金融帳戶交付、提供予不符合一般商業、金融交易習慣或不具信賴關係之他人使用，並非全然不能或沒有感受，亦認知不曾謀面之人無可信賴，而明白其並無正當理由提供金融帳戶予不曾謀面之人使用；且知悉將金融帳戶之提款卡與密碼交給不具信賴關係之人，係無正當理由將金融帳戶之控制權交予他人，而提供金融帳戶予他人使用。詎陳志嘉竟仍基於交付、提供三個以上金融帳戶予他人使用之犯意，於民國113年7月16日前某日時，到某統一超商，以交貨便服務，將其自己之如附表一所示金融帳戶提款卡寄到某統一超商收件，讓不詳身分之人取走，嗣並以通訊軟體Line將提款卡密碼告知該不詳身分之人，而交付、提供如附表一所示金融帳戶予他人使用。嗣該取得陳志嘉之如附表一所示金融帳戶提款卡暨密碼之人，或與之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之人，隨即利用社群媒體、手機通訊軟體Line等聯絡工具對傅瀞萱、楊惠雯、謝碩荃、連卉蓁、王永新、張木松、鄭淑美、陳丁蕙、傅游美月、林惠瑩、陳德良、賴俊嘉及李慶祥等人施用如附表二所示之詐術，使傅瀞萱等人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使用網路銀行轉帳或臨櫃匯款，致為如附表二所示款項（金額均為新臺幣）之轉匯。嗣傅瀞萱等人，發覺受騙上當，報案求助，因而查獲。
二、案經傅瀞萱、楊惠雯、謝碩荃、連卉蓁、王永新、張木松、 鄭淑美、陳丁蕙、傅游美月、林惠瑩、陳德良、賴俊嘉及李慶祥等訴由彰化縣警察局鹿港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認定被告犯罪所憑之證據：
　㈠告訴人傅瀞萱於司法警察機關調查時之供述（見告訴人傅瀞萱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中山二派出所113年7月17日調查筆錄）；告訴人傅瀞萱遭到詐騙之手機通訊軟體對話截圖與網路銀行轉帳交易明細截圖影本；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附表一編號1所示金融帳戶之個資檢視；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中山二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等。
　㈡告訴人楊惠雯於司法警察機關調查時之供述（見告訴人楊惠雯之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八掌派出所113年7月18日調 查筆錄）；告訴人楊惠雯遭到詐騙之網路銀行轉帳交易明細截圖與手機通訊軟體對話截圖；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附表一編號1所示金融帳戶之個資檢視；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八掌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等。
　㈢告訴人謝碩荃於司法警察機關調查時之供述（見告訴人謝碩荃之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青溪派出所113年7月23日調查筆錄）；告訴人謝碩荃遭到詐騙之手機通訊軟體對話截圖 、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翻拍照片影本；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附表一編號1所示金融帳戶之個資檢視；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青溪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等。
　㈣告訴人連卉蓁於司法警察機關調查時之供述（見告訴人連卉蓁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岡山分局壽天派出所113年7月26日調查筆錄）；告訴人連卉蓁遭到詐騙之網路銀行轉帳交易明細截圖、手機通訊軟體對話截圖影本；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附表一編號1所示金融帳戶之個資檢視；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岡山分局壽天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 、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等。
　㈤告訴人王永新於司法警察機關調查時之供述（見告訴人王永新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安寧派出所113年7月28日調查筆錄）；告訴人王永新遭到詐騙之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手機通訊軟體對話截圖影本；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附表一編號1所示金融帳戶之個資檢視；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安寧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 等。
　㈥告訴人張木松於司法警察機關調查時之供述（見告訴人張木松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民權一派出所113年7月23日調查筆錄）；告訴人張木松遭到詐騙之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 影本；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附表一編號2所示金融帳戶之個資檢視；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民權一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等。
　㈦告訴人鄭淑美於司法警察機關調查時之供述（見告訴人鄭淑美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水碓派出所113年8月5日調查筆錄）；告訴人鄭淑美遭到詐騙之網路銀行轉帳交易明細截圖、手機通訊軟體對話截圖影本；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附表一編號2、3所示金融帳戶之個資檢視；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水碓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等。
　㈧告訴人陳丁蕙於司法警察機關調查時之供述（見告訴人陳丁蕙之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龍興派出所113年7月17日調查筆錄）；告訴人陳丁蕙遭到詐騙之網路銀行轉帳交易明細截圖、手機通訊軟體對話截圖；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附表一編號3所示金融帳戶之個資檢視；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龍興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等。
　㈨告訴人傅游美月於司法警察機關調查時之供述（見告訴人傅游美月之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八德派出所113年7月18日調查筆錄）；告訴人傅游美月遭到詐騙之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影本、手機通訊軟體對話翻拍照片；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附表一編號3所示金融帳戶之個資檢視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八德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等。
　㈩告訴人林惠瑩於司法警察機關調查時之供述（見告訴人林惠瑩之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中路派出所113年7月25日調查筆錄）；告訴人林惠瑩遭到詐騙之網路銀行轉帳交易明細截圖、手機通訊軟體對話截圖；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附表一編號3所示金融帳戶之個資檢視；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中路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等。
　告訴人陳德良於司法警察機關調查時之供述（見告訴人陳德良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康樂派出所113年7月7日、8日、27日調查筆錄）；告訴人陳德良遭到詐騙之網路銀行轉帳交易明細截圖、手機通訊軟體對話截圖影本；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附表一編號3所示金融帳戶之個資檢視；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康樂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等。
　告訴人賴俊嘉於司法警察機關調查時之供述（見告訴人賴俊嘉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新生派出所113年7月31日調查筆錄）；告訴人賴俊嘉遭到詐騙之手機通訊軟體對話截圖影本；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附表一編號3所示金融帳戶之個資檢視；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新生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等。
　告訴人李慶祥於司法警察機關調查時之供述（見告訴人李慶祥之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龜山派出所113年7月23日調查筆錄）；告訴人李慶祥遭到詐騙之轉帳明細一覽表、帳戶交易明細、手機通訊軟體對話截圖影本；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附表一編號4所示金融帳戶之個資檢視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龜山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等。
　附表一所示金融帳戶之開戶基本資料、歷史交易明細。
　被告陳志嘉於本署檢察官偵查時之供述（見本署114年5月16日訊問筆錄）。
　本署檢察官106年度偵字第12474號起訴書查詢結果、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7年度易字第186號宣示判決筆錄查詢結果。
二、被告所犯法條：
　㈠刑法第2條第1項所稱之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係包括構成要件之變更而有擴張或限縮，或法定刑度之變更。行為後法律有無變更，端視所適用處罰之成罪或科刑條件之實質內容，修正前後法律所定要件有無不同而斷。若新、舊法之條文內容雖有所修正，然其修正係無關乎要件內容之不同或處罰之輕重，而僅為文字、文義之修正或原有實務見解、法理之明文化，或僅條次之移列等無關有利或不利於行為人，則非屬該條所指之法律有變更，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法。
　㈡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雖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全文計31條，並除第6條、第11條自113年11月30日施行外，自公布日施行。惟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2，於本次修正時 ，僅移列為同法第22條，及酌作部分條文之文字修正，無關有利或不利於行為人，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法。
　㈢核被告所為，係犯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3項第2款之無正當理由交付、提供合計三個以上金融帳戶予他人使用罪嫌。至報告機關認被告所為另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罪嫌一節，因被告主觀上是否具有詐欺之正犯或幫助犯犯意，尚屬有疑 ，故報告意旨容有誤會，惟此部分如果成立犯罪，因與前揭經起訴之部分，具有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關係，為裁判上之一罪，應為前揭起訴效力之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附此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2　　日
　　　　　　　　　　 　檢　 察　 官　　王 元 郁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6　　日
　　　　　　　　　　 　書　 記　 官　　陳 俊 佑
附表一：
		編號

		金融機構

		帳號



		1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



		2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



		3

		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



		4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







附表二：
		編號

		告訴人

		詐術手段

		轉匯時間

		轉匯金額

		匯入帳戶



		1

		傅瀞萱

		申請貸款

		113年7月17日13時32分許

		1萬元

		附表一編號1



		


		


		


		


		


		




		


		


		


		


		


		




		


		


		


		


		


		




		2

		楊惠雯

		


		113年7月17日12時42分許

		1萬元

		




		


		


		


		


		


		




		


		


		


		


		


		




		3

		謝碩荃

		假冒親人

		113年7月18日11時10分許

		10萬元

		




		4

		連卉蓁

		申請貸款

		113年7月17日13時31分許

		1萬7000元

		




		


		


		


		


		


		




		5

		王永新

		


		113年7月17日13時34分許

		2萬3000元

		




		6

		張木松

		投資股票

		113年7月16日11時49分許

		10萬元

		附表一編號2



		


		


		


		


		


		




		


		


		


		


		


		




		


		


		


		


		


		




		7

		鄭淑美

		投資外匯期貨

		113年7月16日13時2分許

		5萬元

		




		


		


		


		113年7月15日10時31分許

		5萬元

		附表一編號3



		8

		陳丁蕙

		金錢借貸

		113年7月17日10時8分許

		7200元

		




		


		


		


		113年7月17日11時48分許

		1萬5000元

		




		


		


		


		113年7月17日12時42分許

		1萬5000元

		




		9

		傅游美月

		假冒親人

		113年7月17日9時53分許

		5萬元

		




		10

		林惠瑩

		投資股票

		113年7月16日11時39分許

		3萬元

		




		11

		陳德良

		


		113年7月16日9時46分許

		3萬元

		




		


		


		


		113年7月16日9時48分許

		3萬元

		




		12

		賴俊嘉

		假冒親人

		113年7月17日11時1分許

		3萬元

		




		13

		李慶祥

		投資股票

		113年7月17日9時9分許

		2萬元

		附表一編號4



		備註

		1.匯款金額均為新臺幣。
2.編號3之匯款人謝碩荃係委託其配偶謝曾素玲代為匯款。
3.編號8之匯款人陳丁蕙所匯入之第3筆款項係委託其友人楊慧心代為匯款。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金簡字第560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志嘉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

偵字第10329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

刑如下：

　　主　　　　　文

陳志嘉無正當理由交付、提供金融機構帳戶合計3個以上予他人

使用，累犯，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

1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

    載（如附件）。證據部分另補充：被告陳志嘉於本院審理中

    之自白。

二、被告前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經本院以108年度聲字第645號

    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7月確定，於民國109年2月26日假釋，

    同年5月9日保護管束期滿，假釋未經撤銷，其未執行之刑以

    已執行論，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其於5年內再犯本

    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法官審酌被告已有累犯外之

    多次犯罪紀錄，顯見品行不佳，對刑罰之反應力薄弱，欠缺

    法治觀念，惡習積重難改，如不加重其刑，難認具有矯治效

    果，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及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

    意旨，加重其刑。惟被告係幫助犯，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

    減輕其刑。又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自白犯罪，且無證

    據足認有犯罪所得，應依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減輕

    其刑，並遞減輕之。被告之刑有前揭加重及減輕事由，應先

    加後減之。

三、法官審酌被告為高職畢業、具正常智識之成年人，且政府近

    一、二十年來致力於查辦詐欺集團，媒體亦經常報導查獲國

    內外詐欺集團、機房及無辜民眾受騙上當、積蓄遭騙等情事

    ，被告又曾於106年間，因提供其臺灣銀行帳戶予陌生人士

    使用，經本院以107年度易字第186號判決判處罪刑確定，既

    已因相同行徑經歷偵審程序，理當對於國內現今詐騙案件層

    出不窮之情形有所認知，詎被告竟仍再次將4家金融機構帳

    戶提款卡及密碼提供他人使用，致悉數用以詐騙他人，使無

    辜民眾受害，並使詐欺集團成員得以隱身幕後，貪享不法所

    得，影響金融交易秩序，並增加執法機關查緝之困難，理當

    譴責。另考量被告未能賠償被害人損失之情節，自陳高職畢

    業之教育程度，已婚，育有1女，從事臨時工之家庭經濟狀

    況等一切情狀，爰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

    折算標準。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

    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明理

    由，向本院提出上訴（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王元郁偵查起訴，檢察官翁誌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梁義順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陳文俊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1項至第3項

任何人不得將自己或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向提供虛

擬資產服務或第三方支付服務之事業或人員申請之帳號交付、提

供予他人使用。但符合一般商業、金融交易習慣，或基於親友間

信賴關係或其他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

違反前項規定者，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機關裁處告誡。

經裁處告誡後逾五年再違反前項規定者，亦同。

違反第1項規定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期約或收受對價而犯之。

　二、交付、提供之帳戶或帳號合計三個以上。

　三、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機關依前項或第4項規定裁

      處後，五年以內再犯。

==========強制換頁==========

附件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10329號

　　被　　　告　陳志嘉　男　44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彰化縣○○鄉○○路000巷00號

　　　　　　　　　　　　（現另案在法務部○○○○○○○執　　　　　　　　　　　　 行中）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

，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志嘉為成年人，高職畢業，身心正常，具備一般成年人之

    智識與社會經驗；且曾因提供自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

    （下稱金融帳戶）予他人使用，經法院依修正前之洗錢防制

    法判處洗錢罪刑確定，是其生活在現今充斥以他人向金融機

    構申請開立之帳戶（下稱金融帳戶）實施詐騙犯罪之環境，

    對於政府極力且不斷宣導民眾切勿任意將自己或他人之金融

    帳戶交付、提供予不符合一般商業、金融交易習慣或不具信

    賴關係之他人使用，並非全然不能或沒有感受，亦認知不曾

    謀面之人無可信賴，而明白其並無正當理由提供金融帳戶予

    不曾謀面之人使用；且知悉將金融帳戶之提款卡與密碼交給

    不具信賴關係之人，係無正當理由將金融帳戶之控制權交予

    他人，而提供金融帳戶予他人使用。詎陳志嘉竟仍基於交付

    、提供三個以上金融帳戶予他人使用之犯意，於民國113年7

    月16日前某日時，到某統一超商，以交貨便服務，將其自己

    之如附表一所示金融帳戶提款卡寄到某統一超商收件，讓不

    詳身分之人取走，嗣並以通訊軟體Line將提款卡密碼告知該

    不詳身分之人，而交付、提供如附表一所示金融帳戶予他人

    使用。嗣該取得陳志嘉之如附表一所示金融帳戶提款卡暨密

    碼之人，或與之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之人，隨即利用社群

    媒體、手機通訊軟體Line等聯絡工具對傅瀞萱、楊惠雯、謝

    碩荃、連卉蓁、王永新、張木松、鄭淑美、陳丁蕙、傅游美

    月、林惠瑩、陳德良、賴俊嘉及李慶祥等人施用如附表二所

    示之詐術，使傅瀞萱等人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使用網路銀

    行轉帳或臨櫃匯款，致為如附表二所示款項（金額均為新臺

    幣）之轉匯。嗣傅瀞萱等人，發覺受騙上當，報案求助，因

    而查獲。

二、案經傅瀞萱、楊惠雯、謝碩荃、連卉蓁、王永新、張木松、

     鄭淑美、陳丁蕙、傅游美月、林惠瑩、陳德良、賴俊嘉及

    李慶祥等訴由彰化縣警察局鹿港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認定被告犯罪所憑之證據：

　㈠告訴人傅瀞萱於司法警察機關調查時之供述（見告訴人傅瀞

    萱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中山二派出所113年7月17日

    調查筆錄）；告訴人傅瀞萱遭到詐騙之手機通訊軟體對話截

    圖與網路銀行轉帳交易明細截圖影本；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

    諮詢專線紀錄表；附表一編號1所示金融帳戶之個資檢視；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中山二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

    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

    式表等。

　㈡告訴人楊惠雯於司法警察機關調查時之供述（見告訴人楊惠

    雯之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八掌派出所113年7月18日調

     查筆錄）；告訴人楊惠雯遭到詐騙之網路銀行轉帳交易明

    細截圖與手機通訊軟體對話截圖；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

    專線紀錄表；附表一編號1所示金融帳戶之個資檢視；嘉義

    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八掌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

    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等。

　㈢告訴人謝碩荃於司法警察機關調查時之供述（見告訴人謝碩

    荃之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青溪派出所113年7月23日調

    查筆錄）；告訴人謝碩荃遭到詐騙之手機通訊軟體對話截圖

     、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翻拍照片影本；內政部警政署反詐

    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附表一編號1所示金融帳戶之個資檢視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青溪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

    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

    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等。

　㈣告訴人連卉蓁於司法警察機關調查時之供述（見告訴人連卉

    蓁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岡山分局壽天派出所113年7月26日調

    查筆錄）；告訴人連卉蓁遭到詐騙之網路銀行轉帳交易明細

    截圖、手機通訊軟體對話截圖影本；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

    詢專線紀錄表；附表一編號1所示金融帳戶之個資檢視；高

    雄市政府警察局岡山分局壽天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

     、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

    通報單等。

　㈤告訴人王永新於司法警察機關調查時之供述（見告訴人王永

    新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安寧派出所113年7月28日調

    查筆錄）；告訴人王永新遭到詐騙之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

    手機通訊軟體對話截圖影本；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

    紀錄表；附表一編號1所示金融帳戶之個資檢視；臺中市政

    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安寧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

    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 

    等。

　㈥告訴人張木松於司法警察機關調查時之供述（見告訴人張木

    松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民權一派出所113年7月23日

    調查筆錄）；告訴人張木松遭到詐騙之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

     影本；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附表一編號2

    所示金融帳戶之個資檢視；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民權

    一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

    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等。

　㈦告訴人鄭淑美於司法警察機關調查時之供述（見告訴人鄭淑

    美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水碓派出所113年8月5日調

    查筆錄）；告訴人鄭淑美遭到詐騙之網路銀行轉帳交易明細

    截圖、手機通訊軟體對話截圖影本；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

    詢專線紀錄表；附表一編號2、3所示金融帳戶之個資檢視；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水碓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

    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

    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等。

　㈧告訴人陳丁蕙於司法警察機關調查時之供述（見告訴人陳丁

    蕙之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龍興派出所113年7月17日調

    查筆錄）；告訴人陳丁蕙遭到詐騙之網路銀行轉帳交易明細

    截圖、手機通訊軟體對話截圖；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

    線紀錄表；附表一編號3所示金融帳戶之個資檢視；桃園市

    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龍興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

    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

    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等。

　㈨告訴人傅游美月於司法警察機關調查時之供述（見告訴人傅

    游美月之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八德派出所113年7月18

    日調查筆錄）；告訴人傅游美月遭到詐騙之郵政跨行匯款申

    請書影本、手機通訊軟體對話翻拍照片；內政部警政署反詐

    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附表一編號3所示金融帳戶之個資檢視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八德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

    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

    式表等。

　㈩告訴人林惠瑩於司法警察機關調查時之供述（見告訴人林惠

    瑩之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中路派出所113年7月25日調

    查筆錄）；告訴人林惠瑩遭到詐騙之網路銀行轉帳交易明細

    截圖、手機通訊軟體對話截圖；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

    線紀錄表；附表一編號3所示金融帳戶之個資檢視；桃園市

    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中路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

    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

    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等。

　告訴人陳德良於司法警察機關調查時之供述（見告訴人陳德

    良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康樂派出所113年7月7日、8

    日、27日調查筆錄）；告訴人陳德良遭到詐騙之網路銀行轉

    帳交易明細截圖、手機通訊軟體對話截圖影本；內政部警政

    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附表一編號3所示金融帳戶之個

    資檢視；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康樂派出所受（處）理

    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

    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等。

　告訴人賴俊嘉於司法警察機關調查時之供述（見告訴人賴俊

    嘉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新生派出所113年7月31日調

    查筆錄）；告訴人賴俊嘉遭到詐騙之手機通訊軟體對話截圖

    影本；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附表一編號3

    所示金融帳戶之個資檢視；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新生

    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

    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等。

　告訴人李慶祥於司法警察機關調查時之供述（見告訴人李慶

    祥之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龜山派出所113年7月23日調

    查筆錄）；告訴人李慶祥遭到詐騙之轉帳明細一覽表、帳戶

    交易明細、手機通訊軟體對話截圖影本；內政部警政署反詐

    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附表一編號4所示金融帳戶之個資檢視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龜山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

    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

    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等。

　附表一所示金融帳戶之開戶基本資料、歷史交易明細。

　被告陳志嘉於本署檢察官偵查時之供述（見本署114年5月16

    日訊問筆錄）。

　本署檢察官106年度偵字第12474號起訴書查詢結果、臺灣彰

    化地方法院107年度易字第186號宣示判決筆錄查詢結果。

二、被告所犯法條：

　㈠刑法第2條第1項所稱之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係包括構成要

    件之變更而有擴張或限縮，或法定刑度之變更。行為後法律

    有無變更，端視所適用處罰之成罪或科刑條件之實質內容，

    修正前後法律所定要件有無不同而斷。若新、舊法之條文內

    容雖有所修正，然其修正係無關乎要件內容之不同或處罰之

    輕重，而僅為文字、文義之修正或原有實務見解、法理之明

    文化，或僅條次之移列等無關有利或不利於行為人，則非屬

    該條所指之法律有變更，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

    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法。

　㈡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雖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全文計3

    1條，並除第6條、第11條自113年11月30日施行外，自公布

    日施行。惟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2，於本次修正時 

    ，僅移列為同法第22條，及酌作部分條文之文字修正，無關

    有利或不利於行為人，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應依一般

    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法。

　㈢核被告所為，係犯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3項第2款之無正當理

    由交付、提供合計三個以上金融帳戶予他人使用罪嫌。至報

    告機關認被告所為另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罪嫌一節，

    因被告主觀上是否具有詐欺之正犯或幫助犯犯意，尚屬有疑

     ，故報告意旨容有誤會，惟此部分如果成立犯罪，因與前

    揭經起訴之部分，具有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關係，

    為裁判上之一罪，應為前揭起訴效力之所及，爰不另為不起

    訴處分，附此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2　　日

　　　　　　　　　　 　檢　 察　 官　　王 元 郁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6　　日

　　　　　　　　　　 　書　 記　 官　　陳 俊 佑

附表一：

編號 金融機構 帳號 1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 2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 3 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 4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 

附表二：

編號 告訴人 詐術手段 轉匯時間 轉匯金額 匯入帳戶 1 傅瀞萱 申請貸款 113年7月17日13時32分許 1萬元 附表一編號1                   2 楊惠雯  113年7月17日12時42分許 1萬元              3 謝碩荃 假冒親人 113年7月18日11時10分許 10萬元  4 連卉蓁 申請貸款 113年7月17日13時31分許 1萬7000元        5 王永新  113年7月17日13時34分許 2萬3000元  6 張木松 投資股票 113年7月16日11時49分許 10萬元 附表一編號2                   7 鄭淑美 投資外匯期貨 113年7月16日13時2分許 5萬元     113年7月15日10時31分許 5萬元 附表一編號3 8 陳丁蕙 金錢借貸 113年7月17日10時8分許 7200元     113年7月17日11時48分許 1萬5000元     113年7月17日12時42分許 1萬5000元  9 傅游美月 假冒親人 113年7月17日9時53分許 5萬元  10 林惠瑩 投資股票 113年7月16日11時39分許 3萬元  11 陳德良  113年7月16日9時46分許 3萬元     113年7月16日9時48分許 3萬元  12 賴俊嘉 假冒親人 113年7月17日11時1分許 3萬元  13 李慶祥 投資股票 113年7月17日9時9分許 2萬元 附表一編號4 備註 1.匯款金額均為新臺幣。 2.編號3之匯款人謝碩荃係委託其配偶謝曾素玲代為匯款。 3.編號8之匯款人陳丁蕙所匯入之第3筆款項係委託其友人楊慧心代為匯款。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金簡字第560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志嘉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10329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陳志嘉無正當理由交付、提供金融機構帳戶合計3個以上予他人使用，累犯，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證據部分另補充：被告陳志嘉於本院審理中之自白。
二、被告前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經本院以108年度聲字第645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7月確定，於民國109年2月26日假釋，同年5月9日保護管束期滿，假釋未經撤銷，其未執行之刑以已執行論，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其於5年內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法官審酌被告已有累犯外之多次犯罪紀錄，顯見品行不佳，對刑罰之反應力薄弱，欠缺法治觀念，惡習積重難改，如不加重其刑，難認具有矯治效果，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及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加重其刑。惟被告係幫助犯，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減輕其刑。又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自白犯罪，且無證據足認有犯罪所得，應依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減輕其刑，並遞減輕之。被告之刑有前揭加重及減輕事由，應先加後減之。
三、法官審酌被告為高職畢業、具正常智識之成年人，且政府近一、二十年來致力於查辦詐欺集團，媒體亦經常報導查獲國內外詐欺集團、機房及無辜民眾受騙上當、積蓄遭騙等情事，被告又曾於106年間，因提供其臺灣銀行帳戶予陌生人士使用，經本院以107年度易字第186號判決判處罪刑確定，既已因相同行徑經歷偵審程序，理當對於國內現今詐騙案件層出不窮之情形有所認知，詎被告竟仍再次將4家金融機構帳戶提款卡及密碼提供他人使用，致悉數用以詐騙他人，使無辜民眾受害，並使詐欺集團成員得以隱身幕後，貪享不法所得，影響金融交易秩序，並增加執法機關查緝之困難，理當譴責。另考量被告未能賠償被害人損失之情節，自陳高職畢業之教育程度，已婚，育有1女，從事臨時工之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爰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明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王元郁偵查起訴，檢察官翁誌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梁義順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陳文俊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1項至第3項
任何人不得將自己或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向提供虛擬資產服務或第三方支付服務之事業或人員申請之帳號交付、提供予他人使用。但符合一般商業、金融交易習慣，或基於親友間信賴關係或其他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
違反前項規定者，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機關裁處告誡。經裁處告誡後逾五年再違反前項規定者，亦同。
違反第1項規定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期約或收受對價而犯之。
　二、交付、提供之帳戶或帳號合計三個以上。
　三、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機關依前項或第4項規定裁處後，五年以內再犯。
==========強制換頁==========
附件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10329號
　　被　　　告　陳志嘉　男　44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彰化縣○○鄉○○路000巷00號
　　　　　　　　　　　　（現另案在法務部○○○○○○○執　　　　　　　　　　　　 行中）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志嘉為成年人，高職畢業，身心正常，具備一般成年人之智識與社會經驗；且曾因提供自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下稱金融帳戶）予他人使用，經法院依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判處洗錢罪刑確定，是其生活在現今充斥以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下稱金融帳戶）實施詐騙犯罪之環境，對於政府極力且不斷宣導民眾切勿任意將自己或他人之金融帳戶交付、提供予不符合一般商業、金融交易習慣或不具信賴關係之他人使用，並非全然不能或沒有感受，亦認知不曾謀面之人無可信賴，而明白其並無正當理由提供金融帳戶予不曾謀面之人使用；且知悉將金融帳戶之提款卡與密碼交給不具信賴關係之人，係無正當理由將金融帳戶之控制權交予他人，而提供金融帳戶予他人使用。詎陳志嘉竟仍基於交付、提供三個以上金融帳戶予他人使用之犯意，於民國113年7月16日前某日時，到某統一超商，以交貨便服務，將其自己之如附表一所示金融帳戶提款卡寄到某統一超商收件，讓不詳身分之人取走，嗣並以通訊軟體Line將提款卡密碼告知該不詳身分之人，而交付、提供如附表一所示金融帳戶予他人使用。嗣該取得陳志嘉之如附表一所示金融帳戶提款卡暨密碼之人，或與之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之人，隨即利用社群媒體、手機通訊軟體Line等聯絡工具對傅瀞萱、楊惠雯、謝碩荃、連卉蓁、王永新、張木松、鄭淑美、陳丁蕙、傅游美月、林惠瑩、陳德良、賴俊嘉及李慶祥等人施用如附表二所示之詐術，使傅瀞萱等人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使用網路銀行轉帳或臨櫃匯款，致為如附表二所示款項（金額均為新臺幣）之轉匯。嗣傅瀞萱等人，發覺受騙上當，報案求助，因而查獲。
二、案經傅瀞萱、楊惠雯、謝碩荃、連卉蓁、王永新、張木松、 鄭淑美、陳丁蕙、傅游美月、林惠瑩、陳德良、賴俊嘉及李慶祥等訴由彰化縣警察局鹿港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認定被告犯罪所憑之證據：
　㈠告訴人傅瀞萱於司法警察機關調查時之供述（見告訴人傅瀞萱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中山二派出所113年7月17日調查筆錄）；告訴人傅瀞萱遭到詐騙之手機通訊軟體對話截圖與網路銀行轉帳交易明細截圖影本；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附表一編號1所示金融帳戶之個資檢視；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中山二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等。
　㈡告訴人楊惠雯於司法警察機關調查時之供述（見告訴人楊惠雯之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八掌派出所113年7月18日調 查筆錄）；告訴人楊惠雯遭到詐騙之網路銀行轉帳交易明細截圖與手機通訊軟體對話截圖；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附表一編號1所示金融帳戶之個資檢視；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八掌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等。
　㈢告訴人謝碩荃於司法警察機關調查時之供述（見告訴人謝碩荃之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青溪派出所113年7月23日調查筆錄）；告訴人謝碩荃遭到詐騙之手機通訊軟體對話截圖 、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翻拍照片影本；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附表一編號1所示金融帳戶之個資檢視；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青溪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等。
　㈣告訴人連卉蓁於司法警察機關調查時之供述（見告訴人連卉蓁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岡山分局壽天派出所113年7月26日調查筆錄）；告訴人連卉蓁遭到詐騙之網路銀行轉帳交易明細截圖、手機通訊軟體對話截圖影本；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附表一編號1所示金融帳戶之個資檢視；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岡山分局壽天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 、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等。
　㈤告訴人王永新於司法警察機關調查時之供述（見告訴人王永新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安寧派出所113年7月28日調查筆錄）；告訴人王永新遭到詐騙之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手機通訊軟體對話截圖影本；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附表一編號1所示金融帳戶之個資檢視；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安寧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 等。
　㈥告訴人張木松於司法警察機關調查時之供述（見告訴人張木松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民權一派出所113年7月23日調查筆錄）；告訴人張木松遭到詐騙之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 影本；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附表一編號2所示金融帳戶之個資檢視；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民權一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等。
　㈦告訴人鄭淑美於司法警察機關調查時之供述（見告訴人鄭淑美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水碓派出所113年8月5日調查筆錄）；告訴人鄭淑美遭到詐騙之網路銀行轉帳交易明細截圖、手機通訊軟體對話截圖影本；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附表一編號2、3所示金融帳戶之個資檢視；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水碓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等。
　㈧告訴人陳丁蕙於司法警察機關調查時之供述（見告訴人陳丁蕙之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龍興派出所113年7月17日調查筆錄）；告訴人陳丁蕙遭到詐騙之網路銀行轉帳交易明細截圖、手機通訊軟體對話截圖；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附表一編號3所示金融帳戶之個資檢視；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龍興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等。
　㈨告訴人傅游美月於司法警察機關調查時之供述（見告訴人傅游美月之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八德派出所113年7月18日調查筆錄）；告訴人傅游美月遭到詐騙之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影本、手機通訊軟體對話翻拍照片；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附表一編號3所示金融帳戶之個資檢視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八德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等。
　㈩告訴人林惠瑩於司法警察機關調查時之供述（見告訴人林惠瑩之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中路派出所113年7月25日調查筆錄）；告訴人林惠瑩遭到詐騙之網路銀行轉帳交易明細截圖、手機通訊軟體對話截圖；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附表一編號3所示金融帳戶之個資檢視；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中路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等。
　告訴人陳德良於司法警察機關調查時之供述（見告訴人陳德良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康樂派出所113年7月7日、8日、27日調查筆錄）；告訴人陳德良遭到詐騙之網路銀行轉帳交易明細截圖、手機通訊軟體對話截圖影本；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附表一編號3所示金融帳戶之個資檢視；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康樂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等。
　告訴人賴俊嘉於司法警察機關調查時之供述（見告訴人賴俊嘉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新生派出所113年7月31日調查筆錄）；告訴人賴俊嘉遭到詐騙之手機通訊軟體對話截圖影本；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附表一編號3所示金融帳戶之個資檢視；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新生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等。
　告訴人李慶祥於司法警察機關調查時之供述（見告訴人李慶祥之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龜山派出所113年7月23日調查筆錄）；告訴人李慶祥遭到詐騙之轉帳明細一覽表、帳戶交易明細、手機通訊軟體對話截圖影本；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附表一編號4所示金融帳戶之個資檢視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龜山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等。
　附表一所示金融帳戶之開戶基本資料、歷史交易明細。
　被告陳志嘉於本署檢察官偵查時之供述（見本署114年5月16日訊問筆錄）。
　本署檢察官106年度偵字第12474號起訴書查詢結果、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7年度易字第186號宣示判決筆錄查詢結果。
二、被告所犯法條：
　㈠刑法第2條第1項所稱之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係包括構成要件之變更而有擴張或限縮，或法定刑度之變更。行為後法律有無變更，端視所適用處罰之成罪或科刑條件之實質內容，修正前後法律所定要件有無不同而斷。若新、舊法之條文內容雖有所修正，然其修正係無關乎要件內容之不同或處罰之輕重，而僅為文字、文義之修正或原有實務見解、法理之明文化，或僅條次之移列等無關有利或不利於行為人，則非屬該條所指之法律有變更，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法。
　㈡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雖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全文計31條，並除第6條、第11條自113年11月30日施行外，自公布日施行。惟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2，於本次修正時 ，僅移列為同法第22條，及酌作部分條文之文字修正，無關有利或不利於行為人，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法。
　㈢核被告所為，係犯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3項第2款之無正當理由交付、提供合計三個以上金融帳戶予他人使用罪嫌。至報告機關認被告所為另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罪嫌一節，因被告主觀上是否具有詐欺之正犯或幫助犯犯意，尚屬有疑 ，故報告意旨容有誤會，惟此部分如果成立犯罪，因與前揭經起訴之部分，具有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關係，為裁判上之一罪，應為前揭起訴效力之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附此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2　　日
　　　　　　　　　　 　檢　 察　 官　　王 元 郁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6　　日
　　　　　　　　　　 　書　 記　 官　　陳 俊 佑
附表一：
		編號

		金融機構

		帳號



		1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



		2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



		3

		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



		4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







附表二：
		編號

		告訴人

		詐術手段

		轉匯時間

		轉匯金額

		匯入帳戶



		1

		傅瀞萱

		申請貸款

		113年7月17日13時32分許

		1萬元

		附表一編號1



		


		


		


		


		


		




		


		


		


		


		


		




		


		


		


		


		


		




		2

		楊惠雯

		


		113年7月17日12時42分許

		1萬元

		




		


		


		


		


		


		




		


		


		


		


		


		




		3

		謝碩荃

		假冒親人

		113年7月18日11時10分許

		10萬元

		




		4

		連卉蓁

		申請貸款

		113年7月17日13時31分許

		1萬7000元

		




		


		


		


		


		


		




		5

		王永新

		


		113年7月17日13時34分許

		2萬3000元

		




		6

		張木松

		投資股票

		113年7月16日11時49分許

		10萬元

		附表一編號2



		


		


		


		


		


		




		


		


		


		


		


		




		


		


		


		


		


		




		7

		鄭淑美

		投資外匯期貨

		113年7月16日13時2分許

		5萬元

		




		


		


		


		113年7月15日10時31分許

		5萬元

		附表一編號3



		8

		陳丁蕙

		金錢借貸

		113年7月17日10時8分許

		7200元

		




		


		


		


		113年7月17日11時48分許

		1萬5000元

		




		


		


		


		113年7月17日12時42分許

		1萬5000元

		




		9

		傅游美月

		假冒親人

		113年7月17日9時53分許

		5萬元

		




		10

		林惠瑩

		投資股票

		113年7月16日11時39分許

		3萬元

		




		11

		陳德良

		


		113年7月16日9時46分許

		3萬元

		




		


		


		


		113年7月16日9時48分許

		3萬元

		




		12

		賴俊嘉

		假冒親人

		113年7月17日11時1分許

		3萬元

		




		13

		李慶祥

		投資股票

		113年7月17日9時9分許

		2萬元

		附表一編號4



		備註

		1.匯款金額均為新臺幣。
2.編號3之匯款人謝碩荃係委託其配偶謝曾素玲代為匯款。
3.編號8之匯款人陳丁蕙所匯入之第3筆款項係委託其友人楊慧心代為匯款。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金簡字第560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志嘉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10329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陳志嘉無正當理由交付、提供金融機構帳戶合計3個以上予他人使用，累犯，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證據部分另補充：被告陳志嘉於本院審理中之自白。

二、被告前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經本院以108年度聲字第645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7月確定，於民國109年2月26日假釋，同年5月9日保護管束期滿，假釋未經撤銷，其未執行之刑以已執行論，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其於5年內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法官審酌被告已有累犯外之多次犯罪紀錄，顯見品行不佳，對刑罰之反應力薄弱，欠缺法治觀念，惡習積重難改，如不加重其刑，難認具有矯治效果，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及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加重其刑。惟被告係幫助犯，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減輕其刑。又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自白犯罪，且無證據足認有犯罪所得，應依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減輕其刑，並遞減輕之。被告之刑有前揭加重及減輕事由，應先加後減之。

三、法官審酌被告為高職畢業、具正常智識之成年人，且政府近一、二十年來致力於查辦詐欺集團，媒體亦經常報導查獲國內外詐欺集團、機房及無辜民眾受騙上當、積蓄遭騙等情事，被告又曾於106年間，因提供其臺灣銀行帳戶予陌生人士使用，經本院以107年度易字第186號判決判處罪刑確定，既已因相同行徑經歷偵審程序，理當對於國內現今詐騙案件層出不窮之情形有所認知，詎被告竟仍再次將4家金融機構帳戶提款卡及密碼提供他人使用，致悉數用以詐騙他人，使無辜民眾受害，並使詐欺集團成員得以隱身幕後，貪享不法所得，影響金融交易秩序，並增加執法機關查緝之困難，理當譴責。另考量被告未能賠償被害人損失之情節，自陳高職畢業之教育程度，已婚，育有1女，從事臨時工之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爰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明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王元郁偵查起訴，檢察官翁誌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梁義順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陳文俊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1項至第3項

任何人不得將自己或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向提供虛擬資產服務或第三方支付服務之事業或人員申請之帳號交付、提供予他人使用。但符合一般商業、金融交易習慣，或基於親友間信賴關係或其他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

違反前項規定者，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機關裁處告誡。經裁處告誡後逾五年再違反前項規定者，亦同。

違反第1項規定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期約或收受對價而犯之。

　二、交付、提供之帳戶或帳號合計三個以上。

　三、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機關依前項或第4項規定裁處後，五年以內再犯。

==========強制換頁==========

附件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10329號

　　被　　　告　陳志嘉　男　44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彰化縣○○鄉○○路000巷00號　　　　　　　　　　　　（現另案在法務部○○○○○○○執　　　　　　　　　　　　 行中）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志嘉為成年人，高職畢業，身心正常，具備一般成年人之智識與社會經驗；且曾因提供自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下稱金融帳戶）予他人使用，經法院依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判處洗錢罪刑確定，是其生活在現今充斥以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下稱金融帳戶）實施詐騙犯罪之環境，對於政府極力且不斷宣導民眾切勿任意將自己或他人之金融帳戶交付、提供予不符合一般商業、金融交易習慣或不具信賴關係之他人使用，並非全然不能或沒有感受，亦認知不曾謀面之人無可信賴，而明白其並無正當理由提供金融帳戶予不曾謀面之人使用；且知悉將金融帳戶之提款卡與密碼交給不具信賴關係之人，係無正當理由將金融帳戶之控制權交予他人，而提供金融帳戶予他人使用。詎陳志嘉竟仍基於交付、提供三個以上金融帳戶予他人使用之犯意，於民國113年7月16日前某日時，到某統一超商，以交貨便服務，將其自己之如附表一所示金融帳戶提款卡寄到某統一超商收件，讓不詳身分之人取走，嗣並以通訊軟體Line將提款卡密碼告知該不詳身分之人，而交付、提供如附表一所示金融帳戶予他人使用。嗣該取得陳志嘉之如附表一所示金融帳戶提款卡暨密碼之人，或與之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之人，隨即利用社群媒體、手機通訊軟體Line等聯絡工具對傅瀞萱、楊惠雯、謝碩荃、連卉蓁、王永新、張木松、鄭淑美、陳丁蕙、傅游美月、林惠瑩、陳德良、賴俊嘉及李慶祥等人施用如附表二所示之詐術，使傅瀞萱等人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使用網路銀行轉帳或臨櫃匯款，致為如附表二所示款項（金額均為新臺幣）之轉匯。嗣傅瀞萱等人，發覺受騙上當，報案求助，因而查獲。

二、案經傅瀞萱、楊惠雯、謝碩荃、連卉蓁、王永新、張木松、 鄭淑美、陳丁蕙、傅游美月、林惠瑩、陳德良、賴俊嘉及李慶祥等訴由彰化縣警察局鹿港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認定被告犯罪所憑之證據：

　㈠告訴人傅瀞萱於司法警察機關調查時之供述（見告訴人傅瀞萱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中山二派出所113年7月17日調查筆錄）；告訴人傅瀞萱遭到詐騙之手機通訊軟體對話截圖與網路銀行轉帳交易明細截圖影本；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附表一編號1所示金融帳戶之個資檢視；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中山二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等。

　㈡告訴人楊惠雯於司法警察機關調查時之供述（見告訴人楊惠雯之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八掌派出所113年7月18日調 查筆錄）；告訴人楊惠雯遭到詐騙之網路銀行轉帳交易明細截圖與手機通訊軟體對話截圖；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附表一編號1所示金融帳戶之個資檢視；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八掌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等。

　㈢告訴人謝碩荃於司法警察機關調查時之供述（見告訴人謝碩荃之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青溪派出所113年7月23日調查筆錄）；告訴人謝碩荃遭到詐騙之手機通訊軟體對話截圖 、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翻拍照片影本；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附表一編號1所示金融帳戶之個資檢視；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青溪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等。

　㈣告訴人連卉蓁於司法警察機關調查時之供述（見告訴人連卉蓁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岡山分局壽天派出所113年7月26日調查筆錄）；告訴人連卉蓁遭到詐騙之網路銀行轉帳交易明細截圖、手機通訊軟體對話截圖影本；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附表一編號1所示金融帳戶之個資檢視；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岡山分局壽天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 、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等。

　㈤告訴人王永新於司法警察機關調查時之供述（見告訴人王永新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安寧派出所113年7月28日調查筆錄）；告訴人王永新遭到詐騙之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手機通訊軟體對話截圖影本；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附表一編號1所示金融帳戶之個資檢視；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安寧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 等。

　㈥告訴人張木松於司法警察機關調查時之供述（見告訴人張木松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民權一派出所113年7月23日調查筆錄）；告訴人張木松遭到詐騙之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 影本；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附表一編號2所示金融帳戶之個資檢視；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民權一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等。

　㈦告訴人鄭淑美於司法警察機關調查時之供述（見告訴人鄭淑美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水碓派出所113年8月5日調查筆錄）；告訴人鄭淑美遭到詐騙之網路銀行轉帳交易明細截圖、手機通訊軟體對話截圖影本；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附表一編號2、3所示金融帳戶之個資檢視；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水碓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等。

　㈧告訴人陳丁蕙於司法警察機關調查時之供述（見告訴人陳丁蕙之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龍興派出所113年7月17日調查筆錄）；告訴人陳丁蕙遭到詐騙之網路銀行轉帳交易明細截圖、手機通訊軟體對話截圖；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附表一編號3所示金融帳戶之個資檢視；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龍興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等。

　㈨告訴人傅游美月於司法警察機關調查時之供述（見告訴人傅游美月之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八德派出所113年7月18日調查筆錄）；告訴人傅游美月遭到詐騙之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影本、手機通訊軟體對話翻拍照片；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附表一編號3所示金融帳戶之個資檢視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八德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等。

　㈩告訴人林惠瑩於司法警察機關調查時之供述（見告訴人林惠瑩之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中路派出所113年7月25日調查筆錄）；告訴人林惠瑩遭到詐騙之網路銀行轉帳交易明細截圖、手機通訊軟體對話截圖；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附表一編號3所示金融帳戶之個資檢視；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中路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等。

　告訴人陳德良於司法警察機關調查時之供述（見告訴人陳德良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康樂派出所113年7月7日、8日、27日調查筆錄）；告訴人陳德良遭到詐騙之網路銀行轉帳交易明細截圖、手機通訊軟體對話截圖影本；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附表一編號3所示金融帳戶之個資檢視；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康樂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等。

　告訴人賴俊嘉於司法警察機關調查時之供述（見告訴人賴俊嘉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新生派出所113年7月31日調查筆錄）；告訴人賴俊嘉遭到詐騙之手機通訊軟體對話截圖影本；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附表一編號3所示金融帳戶之個資檢視；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新生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等。

　告訴人李慶祥於司法警察機關調查時之供述（見告訴人李慶祥之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龜山派出所113年7月23日調查筆錄）；告訴人李慶祥遭到詐騙之轉帳明細一覽表、帳戶交易明細、手機通訊軟體對話截圖影本；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附表一編號4所示金融帳戶之個資檢視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龜山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等。

　附表一所示金融帳戶之開戶基本資料、歷史交易明細。

　被告陳志嘉於本署檢察官偵查時之供述（見本署114年5月16日訊問筆錄）。

　本署檢察官106年度偵字第12474號起訴書查詢結果、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7年度易字第186號宣示判決筆錄查詢結果。

二、被告所犯法條：

　㈠刑法第2條第1項所稱之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係包括構成要件之變更而有擴張或限縮，或法定刑度之變更。行為後法律有無變更，端視所適用處罰之成罪或科刑條件之實質內容，修正前後法律所定要件有無不同而斷。若新、舊法之條文內容雖有所修正，然其修正係無關乎要件內容之不同或處罰之輕重，而僅為文字、文義之修正或原有實務見解、法理之明文化，或僅條次之移列等無關有利或不利於行為人，則非屬該條所指之法律有變更，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法。

　㈡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雖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全文計31條，並除第6條、第11條自113年11月30日施行外，自公布日施行。惟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2，於本次修正時 ，僅移列為同法第22條，及酌作部分條文之文字修正，無關有利或不利於行為人，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法。

　㈢核被告所為，係犯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3項第2款之無正當理由交付、提供合計三個以上金融帳戶予他人使用罪嫌。至報告機關認被告所為另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罪嫌一節，因被告主觀上是否具有詐欺之正犯或幫助犯犯意，尚屬有疑 ，故報告意旨容有誤會，惟此部分如果成立犯罪，因與前揭經起訴之部分，具有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關係，為裁判上之一罪，應為前揭起訴效力之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附此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2　　日

　　　　　　　　　　 　檢　 察　 官　　王 元 郁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6　　日

　　　　　　　　　　 　書　 記　 官　　陳 俊 佑

附表一：

編號 金融機構 帳號 1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 2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 3 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 4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 

附表二：

編號 告訴人 詐術手段 轉匯時間 轉匯金額 匯入帳戶 1 傅瀞萱 申請貸款 113年7月17日13時32分許 1萬元 附表一編號1                   2 楊惠雯  113年7月17日12時42分許 1萬元              3 謝碩荃 假冒親人 113年7月18日11時10分許 10萬元  4 連卉蓁 申請貸款 113年7月17日13時31分許 1萬7000元        5 王永新  113年7月17日13時34分許 2萬3000元  6 張木松 投資股票 113年7月16日11時49分許 10萬元 附表一編號2                   7 鄭淑美 投資外匯期貨 113年7月16日13時2分許 5萬元     113年7月15日10時31分許 5萬元 附表一編號3 8 陳丁蕙 金錢借貸 113年7月17日10時8分許 7200元     113年7月17日11時48分許 1萬5000元     113年7月17日12時42分許 1萬5000元  9 傅游美月 假冒親人 113年7月17日9時53分許 5萬元  10 林惠瑩 投資股票 113年7月16日11時39分許 3萬元  11 陳德良  113年7月16日9時46分許 3萬元     113年7月16日9時48分許 3萬元  12 賴俊嘉 假冒親人 113年7月17日11時1分許 3萬元  13 李慶祥 投資股票 113年7月17日9時9分許 2萬元 附表一編號4 備註 1.匯款金額均為新臺幣。 2.編號3之匯款人謝碩荃係委託其配偶謝曾素玲代為匯款。 3.編號8之匯款人陳丁蕙所匯入之第3筆款項係委託其友人楊慧心代為匯款。     

 



